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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年度信息披露报告 

 

长江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于 2007 年 5 月由 11

家国有大中型企业共同发起设立，目前注册资本为 7.876 亿元。本公司于 2007

年一次性获得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颁发的企业年金基金受托人、投资管理人和

账户管理人资格，并在 2013年经监管批准成功延续资格（人社部函〔2013〕222

号）。 
本公司定位于专注养老金主业，追求长期价值，推动和实现可持续发展，具

有高度公信力的一流的养老金管理领域综合服务金融机构。本公司坚持发展信托

型养老金业务，坚持专业化养老金管理的方向，专注打造养老金资产管理的核心

能力，致力于运用市场化方式和金融手段推动我国多层次养老保障事业的发展，

积极拓展社会保障性资金管理业务的新领域，积极参与中国养老金资产管理市场

的发展壮大，推动受益人价值、股东价值和公司价值的可持续增长。2013 年，

本公司企业年金业务管理规模获得加快增长，增幅名列行业前茅，经营效益持续

大幅改善，为加快实现盈利奠定了基础。 
本公司始终坚持“年金受益人利益 大化”的基本原则，秉承“规范管理、

专业运作、价值投资、稳健回报”的投资理念，深入理解养老金管理的本质，深

入理解广大企业和职工对于养老金保值增值的要求目标，构建了“安全、长期、

稳健”特色的投资管理体系。2013 年，面对利率市场化和金融混业竞争加剧的

市场环境，以及经济结构转型和资本市场剧烈波动的复杂形势，本公司保持了行

业领先的稳健投资业绩，企业年金业务规模和养老保障业务规模均实现了行业领

先的增长态势，专业养老金资产管理平台的定位获得进一步提升。 
本公司坚持以创新促发展。2013 年，本公司资产管理业务范围拓展试点的

申请获得中国保监会批复（保监发改〔2013〕288  号），成为养老保险公司转型

发展的先试先行；本公司通过创新开发投资国家重点基础设施的养老金产品，支

持国家建设，分享社会经济发展成果；本公司积极服务上海市国资国企改革，参

与企业中长期激励试点的创新；本公司继续加快 “一网二微”（公司官方网站、

官方微博、官方微信）平台建设，  “卓尔”服务平台不断升级。 

2013年，本公司的优异表现得到各界高度认可，连续荣获 2013年度上海金

融创新成果二等奖、2013 年度《亚洲资产管理》杂志“中国 佳企业年金管理

人”、2013 年度第一财经金融价值榜年度保险公司（养老金）、2013 保险行业

年度大奖.企业年金服务年度大奖、2013 中国卓越金融奖—年度卓越资产管理保

险公司”、上海市企业文化建设示范基地等一系列荣誉。 
 

一、公司简介 

（一）法定名称及缩写 

长江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缩写“长江养老” 

（二）注册资本 

人民币 787,609,889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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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注册地 

上海市浦东南路 588 号 7楼 A区、B区 

（四）成立时间 

2007年 5 月 18日 

（五）经营范围和经营区域 

经营范围：团体养老保险及年金业务；个人养老保险及年金业务；短期健康

保险业务；意外伤害保险业务；上述业务的再保险业务；受托管理委托人委托的

以养老保障为目的的人民币、外币资金；开展养老保险资产管理产品业务；国家

法律、法规允许的保险资金运用业务；经中国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企业经

营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件经营】 
经营区域：根据《保险公司养老保险业务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公司主营

的企业年金管理业务等在全国展业。 

（六）法定代表人 

马力 

（七）客服电话和投诉电话 

400‐820‐9966 
 

二、财务会计信息 

（一）资产负债表 

          编制单位：长江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元 

资产    2013 年 12 月 31 日 2012 年 12 月 31 日

货币资金    32,512,173 30,991,372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

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

资产 
附注 5 
(1)  4,854,213 ‐

应收利息    15,456,571 15,911,740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附注 5 
(2)  ‐ 6,000,000

定期存款 
附注 5 
(3)  50,000,000 80,000,000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附注 5 
(4)  364,517,265 373,674,531

归入贷款及应收款的 

  投资 
附注 5 
(5)  85,009,146 45,012,338

存出资本保证金 
附注 5 
(6)  180,000,000 180,000,000

固定资产 
附注 5 
(7)  3,188,018 4,262,908

在建工程    180,000 263,300

无形资产 
附注 5 
(8)  492,498 912,650

其他资产    49,897,050 36,440,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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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总计    786,106,934 773,469,052

 

负债和股东权益   

负债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附注 5 
(9)  54,387,684 24,699,875

应付职工薪酬 
附注 5 
(10)  56,793,837 44,324,393

应交税费    1,666,791 2,315,434

应付手续费及佣金    18,148 452,929

其他负债    12,645,092 11,636,696

负债合计    125,511,552 83,429,327

   

股东权益   

股本    787,609,889 787,609,889

资本公积    107,112,088 109,195,032

未分配利润/(未弥补 

  亏损)    (234,126,595) (206,765,196)

股东权益合计    660,595,382 690,039,725

负债及股东权益总计    786,106,934 773,469,052

注：根据国家监管部门《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关于试行养老保障委托管理业务

有关事项的通知》、《关于保险资产管理公司开展资产管理产品业务试点有关问题的通知》

和《保险资金委托投资管理暂行办法》等规定，企业年金管理业务、养老保障委托管理业

务、养老保险资产管理产品业务等为信托型资产管理业务。因此，上述业务均独立于公司

自有资产，不体现在本公司资产负债表内。 

 

（二）利润表 

            编制单位：长江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元 

    2013年度 2012年度

一、营业收入   

其他业务收入 

附注 5 
(11)  119,719,254 90,205,361

其中：管理费收入    119,359,034 89,969,582

投资收益 

附注 5 
(12)  33,619,430 26,509,844

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240,734) ‐

营业收入合计    153,097,950 116,715,205

   

二、营业支出   

营业税金及附加    7,351,118 5,441,455

手续费及佣金支出    18,148 452,929

利息支出    588,010 803,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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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减值损失    (101,360) 600,975

业务及管理费    173,297,942 173,091,776

营业支出合计    181,153,858 180,390,427

   

三、营业利润/(营业亏损)    (28,055,908)  (63,675,222)

加：营业外收入    708,220 1,898,818

减：营业外支出    13,711 106,229

   

四、利润总额/(亏损总额)    (27,361,399) (61,882,633)

减：所得税费用    ‐ ‐

五、净利润/(净亏损)    (27,361,399) (61,882,633)

六、其他综合收益 

以后会计期间在满足规定条件

时将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

损益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2,082,944) 14,039,186

其他综合收益 

附注 5 
(13)  (2,082,944) 14,039,186

七、综合收益/(损失)总额    (29,444,343) (47,843,447)

注：  根据国家监管部门《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关于试行养老保障委托管理业务

有关事项的通知》、《关于保险资产管理公司开展资产管理产品业务试点有关问题的通知》

和《保险资金委托投资管理暂行办法》等规定，企业年金管理业务、养老保障委托管理业

务、养老保险资产管理产品业务等为信托型资产管理业务，企业年金、养老保障委托管理

产品和养老保险资产管理产品的投资收益不反映在本公司利润表内。 

 

（三）现金流量表 

编制单位：长江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元 

          2013年度         2012年度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相关的现金  109,478,854 76,631,836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09,478,854 76,631,836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112,110,381 111,531,159

支付的各项税费  7,428,612 5,593,317

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46,451,638 50,595,172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65,990,631 167,719,64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6,511,777) (91,087,812)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469,441,488 534,612,307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31,431,557 32,631,5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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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

产收回的现金净额  52,649 59,395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500,925,694 567,303,290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

产支付的现金  1,441,084 2,874,720

投资支付的现金  475,037,722 478,749,170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173,842 47,515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476,652,648 481,671,405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4,273,046 85,631,885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 ‐

收到的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24,687,964 29,700,000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24,687,964 29,700,000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575,069 791,089

支付的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 ‐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575,069 791,089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4,112,895 28,908,911

四、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减少)额  (8,125,836) 23,452,984

加：年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34,361,721 10,908,737

五、年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26,235,885 34,361,721

 

（四）股东权益变动表 

 
编制单位：长江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元 

  2013年度 

  股本 资本公积

盈余

公积 累计亏损 

股东权益

合计

一、本年年初余额  787,609,889 109,195,032 ‐ (206,765,196)  690,039,725

二、本年增减变动金额   

(一)净利润/（净亏损）  ‐ ‐ ‐ (27,361,399)  (27,361,399)

(二)其他综合收益  ‐ (2,082,944) ‐ ‐ (2,082,944)

综合收益/（损失）总额  ‐ (2,082,944) ‐ (27,361,399)  (29,444,343)

三、本年年末余额  787,609,889 107,112,088 ‐ (234,126,595) 660,595,382

 

 

  2012年度 

  股本 资本公积

盈余

公积 累计亏损 

股东权益

合计

一、本年年初余额  787,609,889 95,155,846 ‐ (144,882,563)  737,883,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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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年增减变动金额   

(一)净利润/（净亏损）  ‐ ‐ ‐ (61,882,633)  (61,882,633)

(二)其他综合收益  ‐ 14,039,186 ‐ ‐  14,039,186

综合收益/（损失）总额  ‐ 14,039,186 ‐ (61,882,633) (47,843,447)

三、本年年末余额  787,609,889 109,195,032 ‐ (206,765,196) 690,039,725

 
 

（五）财务报表附注 

1、财务报表的编制基础 
本财务报表按照中国财政部于2006年2月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

以及其后颁布及修订的具体会计准则、应用指南、解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统称

“企业会计准则”）编制。 

本财务报表以本公司持续经营为基础列报。 

 

遵循企业会计准则的声明 

本财务报表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真实、完整地反映了本公司于 2013

年 12月 31 日的财务状况以及 2013年度的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 
 

2、重要会计政策和重要会计估计的说明 

本公司 2013 年度的财务报表所载财务信息是根据下列依照企业会计准则所

制定的重要会计政策和重要会计估计编制。 
 

（1）采用若干修订后/新会计准则 

2014年 1至 3月，财政部制定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39号——公允价值计量》、

《企业会计准则第 40 号——合营安排》；修订印发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30 号—

—财务报表列报》、《企业会计准则第 9 号——职工薪酬》、《企业会计准则第 33

号——合并财务报表》、《企业会计准则第 2 号——长期股权投资》。上述 6 项会

计准则均自 2014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但鼓励在境外上市的企业提前执行。本公

司在编制 2013 年度财务报表时，执行了上述 6 项会计准则，并按照相关的衔接

规定进行了处理。 

上述会计准则的变化，除导致新制定或修订部分会计政策外，不会对本公司

的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2）会计年度 

本公司会计年度采用公历年度，即每年自1月1日起至12月31日止。 

 

（3）记账本位币 

本公司记账本位币和编制本财务报表所采用的货币均为人民币。除有特别说

明外，均以人民币元为单位表示。 

 

（4）记账基础和计价原则 

会计核算以权责发生制为基础，除某些金融工具外，各项资产、负债均以历

史成本为计价原则。资产如果发生减值，则按照相关规定计提相应的减值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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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现金等价物 

现金等价物，是指本公司持有的期限短、流动性强、易于转换为已知金额的

现金、价值变动风险很小的投资。 

 

（6）外币折算 

本公司对于发生的外币交易，将外币金额折算为记账本位币金额。 

外币交易在初始确认时，采用交易发生日的即期汇率将外币金额折算为记账

本位币金额。于资产负债表日，对于外币货币性项目采用资产负债表日即期汇率

折算，由此产生的汇兑差额，除属于与购建符合资本化条件的资产相关的外币专

门借款产生的汇兑差额按照借款费用资本化的原则处理外，均计入当期损益。以

历史成本计量的外币非货币性项目，仍采用交易发生日的即期汇率折算，不改变

其记账本位币金额。以公允价值计量的外币非货币性项目，采用公允价值确定日

的即期汇率折算，由此产生的汇兑差额计入当期损益或其他综合收益。 

外币现金流量采用现金流量发生日的即期汇率折算。汇率变动对现金的影响

额作为调节项目，在现金流量表中单独列报。 
 

（7）买入返售金融资产及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是指按规定进行证券回购业务而融出的资金，按买入证券

实际支付的成本入账，并在证券持有期内按实际利率计提买入返售证券收入，计

入当期损益。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是指按规定进行证券回购业务而融入的资金，按卖出证

券实际收到的金额入账，并在证券卖出期内按实际利率计提卖出回购证券支出，

计入当期损益。 

 

（8）固定资产 

固定资产是指为提供劳务、出租或经营管理而持有的，使用寿命超过一个会

计年度的有形资产。 

固定资产仅在与其有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本公司，且其成本能够可靠地

计量时才予以确认。与固定资产有关的后续支出，符合该确认条件的，计入固定

资产成本；否则，在发生时计入当期损益。 

固定资产按照成本进行初始计量。购置固定资产的成本包括购买价款，相关

税费，以及为使固定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前所发生的可直接归属于该资产的

其他支出。 

  固定资产的折旧采用年限平均法计提，各类固定资产的使用寿命、预计净残

值率及年折旧率如下： 

类别  使用寿命  预计净残值率  年折旧率 

电子设备  3年  5%  32% 

办公家具及其他设备  5年  5%  19% 

运输工具  4年  5%  24% 

本公司至少于每年年度终了，对固定资产的使用寿命、预计净残值和折旧方

法进行复核，必要时进行调整。 

 

（9）无形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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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的无形资产主要为软件使用权，按照成本进行初始计量。 

无形资产按照其能为本公司带来经济利益的期限确定使用寿命，无法预见其

为本公司带来经济利益期限的作为使用寿命不确定的无形资产。 

各项无形资产的使用寿命如下： 

类别  使用寿命 

软件使用权  3年 

使用寿命有限的无形资产，在其使用寿命内采用直线法摊销。本公司至少于

每年年度终了，对使用寿命有限的无形资产的使用寿命及摊销方法进行复核，必

要时进行调整。 

 

（10）长期待摊费用 

长期待摊费用包括租入固定资产改良、场地和固定资产租赁费及已经支出但

摊销期在一年以上（不含一年）的各项费用，按预计受益期间分期平均摊销，并

以实际支出减去累计摊销后的净额列示。 

 

（11）金融工具 

金融工具，是指形成一个企业的金融资产，并形成其他单位的金融负债或权

益工具的合同。 

 

金融工具的确认和终止确认 

本公司于成为金融工具合同的一方时确认一项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 

满足下列条件的，终止确认金融资产（或金融资产的一部分，或一组类似金

融资产的一部分）： 

（1）收取金融资产现金流量的权利届满； 

（2）转移了收取金融资产现金流量的权利，或在“过手”协议下承担了及

时将收取的现金流量全额支付给第三方的义务；并且(a)实质上转让了金融资产所

有权上几乎所有的风险和报酬，或(b)虽然实质上既没有转移也没有保留金融资

产所有权上几乎所有的风险和报酬，但放弃了对该金融资产的控制。 

如果金融负债的责任已履行、撤销或届满，则对金融负债进行终止确认。如

果现有金融负债被同一债权人以实质上几乎完全不同条款的另一金融负债所取

代，或者现有负债的条款几乎全部被实质性修改，则此类替换或修改作为终止确

认原负债和确认新负债处理，差额计入当期损益。 

以常规方式买卖金融资产，按交易日会计进行确认和终止确认。常规方式买

卖金融资产，是指按照合同条款的约定，在法规或通行惯例规定的期限内收取或

交付金融资产。交易日，是指本公司承诺买入或卖出金融资产的日期。 
 

金融资产分类和计量 

本公司的金融资产于初始确认时分为以下四类：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

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持有至到期投资、贷款和应收款项、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本公司在初始确认时确定金融资产的分类。金融资产在初始确认时以公允价值计

量。对于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相关交易费用直接

计入当期损益，其他类别的金融资产相关交易费用计入其初始确认金额。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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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包括交易性金融资产和

初始确认时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交易性金

融资产是指满足下列条件之一的金融资产：取得该金融资产的目的是为了在短期

内出售；属于进行集中管理的可辨认金融工具组合的一部分，且有客观证据表明

企业近期采用短期获利方式对该组合进行管理；属于衍生金融工具，但是，被指

定且为有效套期工具的衍生工具、属于财务担保合同的衍生工具、与在活跃市场

中没有报价且其公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的权益工具投资挂钩并须通过交付该权

益工具结算的衍生工具除外。对于此类金融资产，采用公允价值进行后续计量，

所有已实现和未实现的损益均计入当期损益。与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

期损益的金融资产相关的股利或利息收入，计入当期损益。 
 

持有至到期投资 

持有至到期投资，是指到期日固定、回收金额固定或可确定，且本公司有明

确意图和能力持有至到期的非衍生金融资产。对于此类金融资产，采用实际利率

法，按照摊余成本进行后续计量，其终止确认、发生减值或摊销产生的利得或损

失，均计入当期损益。 
 

贷款和应收款项 

贷款和应收款项，是指在活跃市场中没有报价、回收金额固定或可确定的非

衍生金融资产。对于此类金融资产，采用实际利率法，按照摊余成本进行后续计

量，其终止确认、发生减值或摊销产生的利得或损失，均计入当期损益。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是指初始确认时即指定为可供出售的非衍生金融资产，

以及除上述金融资产类别以外的金融资产。对于此类金融资产，采用公允价值进

行后续计量。其折价或溢价采用实际利率法进行摊销并确认为利息收入或费用。

除减值损失及外币货币性金融资产的汇兑差额确认为当期损益外，可供出售金融

资产的公允价值变动作为其他综合收益于资本公积中确认，直到该金融资产终止

确认或发生减值时，在此之前在资本公积中确认的累计利得或损失转入当期损益。

与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相关的股利或利息收入，计入当期损益。 

对于在活跃市场中没有报价且其公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的权益工具投资，按

成本计量。 
 

金融负债分类和计量 

本公司的金融负债于初始确认时分类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

损益的金融负债、其他金融负债。本公司在初始确认时确定金融负债的分类。对

于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相关交易费用直接计入当

期损益，其他金融负债的相关交易费用计入其初始确认金额。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包括交易性金融负债和

初始确认时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交易性金

融负债是指满足下列条件之一的金融负债：承担该金融负债的目的是为了在近期

内回购；属于进行集中管理的可辨认金融工具组合的一部分，且有客观证据表明

企业近期采用短期获利方式对该组合进行管理；属于衍生工具，但是，被指定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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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有效套期工具的衍生工具、属于财务担保合同的衍生工具、与在活跃市场中没

有报价且其公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的权益工具投资挂钩并须通过交付该权益工

具结算的衍生工具除外。对于此类金融负债，按照公允价值进行后续计量，所有

已实现和未实现的损益均计入当期损益。 
 

其他金融负债 

其他金融负债采用实际利率法，按照摊余成本进行后续计量。在确定实际利

率时，考虑了金融负债合同各方之间支付或收取的，属于实际利率组成部分的各

项收费、交易费用及溢价或折价等因素。交易费用指直接归属于购买、发行或处

置金融工具新增的外部费用。 
 

衍生金融工具 

衍生金融工具初始以衍生交易合同签订当日的公允价值进行计量，并以其公

允价值进行后续计量，因公允价值变动而产生的任何不符合套期会计规定的利得

或损失，直接计入当期损益。公允价值为正数的衍生金融工具确认为一项资产，

公允价值为负数的确认为一项负债。但对于在活跃市场中没有报价且其公允价值

不能可靠计量的权益工具挂钩并须通过交付该权益工具结算的衍生金融工具，按

成本计量。 
 

金融资产减值 

本公司于资产负债表日对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

产以外的金融资产账面价值进行检查，当有客观证据表明该金融资产发生减值的，

计提减值准备。表明金融资产发生减值的客观证据，是指金融资产初始确认后实

际发生的、对该金融资产的预计未来现金流量有影响，且企业能够对该影响进行

可靠计量的事项。 
 

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 

如果有客观证据表明该金融资产发生减值，则将该金融资产的账面价值减记

至预计未来现金流量（不包括尚未发生的未来信用损失）现值，减记金额计入当

期损益。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按照该金融资产原实际利率折现确定，并考虑

相关担保物的价值。对于浮动利率，在计算未来现金流量现值时采用合同规定的

现行实际利率作为折现率。 

对单项金额重大的金融资产单独进行减值测试，如有客观证据表明其已发生

减值，确认减值损失，计入当期损益。对单项金额不重大的金融资产，包括在具

有类似信用风险特征的金融资产组合中进行减值测试。单独测试未发生减值的金

融资产（包括单项金额重大和不重大的金融资产），包括在具有类似信用风险特

征的金融资产组合中再进行减值测试。已单项确认减值损失的金融资产，不包括

在具有类似信用风险特征的金融资产组合中进行减值测试。 

本公司对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确认减值损失后，如有客观证据表明该

金融资产价值已恢复，且客观上与确认该损失后发生的事项有关，原确认的减值

损失予以转回，计入当期损益。但是，该转回后的账面价值不超过假定不计提减

值准备情况下该金融资产在转回日的摊余成本。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如果有客观证据表明该金融资产发生减值，原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因公允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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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下降形成的累计损失，予以转出，计入当期损益。该转出的累计损失，为可供

出售金融资产的初始取得成本扣除已收回本金和已摊销金额、当前公允价值和原

已计入损益的减值损失后的余额。 

如果可供出售的权益投资之公允价值严重或非暂时下跌且低于其成本，或存

在其他客观的减值证据，则应对该可供出售权益投资作出减值准备。本公司须判

断厘定何谓严重及非暂时。本公司综合考虑公允价值相对于成本的下跌幅度、波

动率和下跌的持续时间，以确定公允价值下跌是否属于严重。本公司考虑下跌的

期间和下跌幅度的一贯性，以确定公允价值下跌是否属于非暂时。一般而言，公

允价值相对于成本的下跌幅度越大、波动率越小、下跌的持续时间越久或下跌幅

度的一贯性越强，则越有可能存在权益投资减值的客观证据。 

        本公司还考虑下列（但不仅限于下列）定性的证据： 

        （a）被投资方发生严重财务困难，包括未能履行合同义务、进行财务重组

以及对持续经营预期恶化； 

        （b）与被投资方经营有关的技术、市场、客户、宏观经济指标、法律及监

管等条件发生不利变化。 

对于已确认减值损失的可供出售债务工具，在随后的会计期间公允价值已上

升且客观上与确认原减值损失确认后发生的事项有关的，原确认的减值损失予以

转回，计入当期损益。可供出售权益工具投资发生的减值损失，不通过损益转回，

减值之后发生的公允价值增加直接在其他综合收益中确认。但是，在活跃市场中

没有报价且其公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的权益工具投资，或与该权益工具挂钩并须

通过交付该权益工具结算的衍生金融资产发生的减值损失，不得转回。 
 

以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 

如果有客观证据表明该金融资产发生减值，将该金融资产的账面价值，与按

照类似金融资产当时市场收益率对未来现金流量折现确定的现值之间的差额，确

认为减值损失，计入当期损益。发生的减值损失一经确认，不再转回。 
 

金融资产转移 

本公司已将金融资产所有权上几乎所有的风险和报酬转移给转入方的，终止

确认该金融资产；保留了金融资产所有权上几乎所有的风险和报酬的，不终止确

认该金融资产。 

本公司既没有转移也没有保留金融资产所有权上几乎所有的风险和报酬的，

分别下列情况处理：放弃了对该金融资产控制的，终止确认该金融资产并确认产

生的资产和负债；未放弃对该金融资产控制的，按照其继续涉入所转移金融资产

的程度确认有关金融资产，并相应确认有关负债。 
 

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的抵销 

当且仅当本公司拥有合法权利就已确认金额作抵销，并有意以净额为基础结

算交易或同时实现资产并结清负债，该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将在资产负债表内互

相抵销并以净额列示。 

 

（12）资产减值 

本公司对除递延所得税资产、金融资产已经在相关会计政策中说明外，其余

的资产减值，按以下方法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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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于资产负债表日判断资产是否存在可能发生减值的迹象，存在减值迹

象的，本公司将估计其可收回金额，进行减值测试。对使用寿命不确定的无形资

产，无论是否存在减值迹象，至少于每年末进行减值测试。 

可收回金额根据资产的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与资产预计未来现

金流量的现值两者之间较高者确定。本公司以单项资产为基础估计其可收回金额；

难以对单项资产的可收回金额进行估计的，以该资产所属的资产组为基础确定资

产组的可收回金额。资产组的认定，以资产组产生的主要现金流入是否独立于其

他资产或者资产组的现金流入为依据。 

当资产或资产组的可收回金额低于其账面价值时，本公司将其账面价值减记

至可收回金额，减记的金额计入当期损益，同时计提相应的资产减值准备。 

上述资产减值损失一经确认，在以后会计期间不再转回。 

 

（13）预计负债 

当与或有事项相关的义务同时符合以下条件，本公司将其确认为预计负债： 

- 该义务是本公司承担的现时义务； 
- 该义务的履行很可能导致经济利益流出本公司； 
- 该义务的金额能够可靠地计量。 
预计负债按照履行相关现时义务所需支出的 佳估计数进行初始计量，并综

合考虑与或有事项有关的风险、不确定性和货币时间价值等因素。每个资产负债

表日对预计负债的账面价值进行复核。有确凿证据表明该账面价值不能反映当前

佳估计数的，按照当前 佳估计数对该账面价值进行调整。 
 

（14）企业年金基金投资管理风险准备金 

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本公司作为企业年金投资管理人，从当年

收取的投资管理费中，提取20%作为企业年金基金投资管理风险准备金，专项用

于弥补合同终止时所管理投资组合的企业年金基金当期委托投资资产的投资亏

损。风险准备金余额达到所管理投资组合基金财产净值的10%时不再提取。 
根据《关于企业年金集合计划试点有关问题的通知》（人社部发[2011]58

号），企业年金集合计划投资管理费不提取风险准备金。 
 
（15）股利分配 

经股东大会批准的亏损弥补及股利分配于批准当期确认入账。 

 

（16）收入 

收入在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本公司、且金额能够可靠计量，并同时满足下列

条件时予以确认。 
 

利息收入 

按照他人使用本公司货币资金的时间和实际利率确认。 
 

管理费收入 

公司依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中的相关规定，对管理费收入确认

的依据如下。 

- 收入的金额能够可靠地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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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企业； 
- 相关的服务的提供进度能够可靠地确定； 
- 与提供服务相关的成本能够可靠地计量。 
 
（17）租赁 

实质上转移了与资产所有权有关的全部风险和报酬的租赁为融资租赁，除此

之外的均为经营租赁。 

经营租赁的租金支出，在租赁期内各个期间按照直线法计入当期损益。 

 

（18）政府补助 

政府补助在能够满足其所附的条件并且能够收到时，予以确认。政府补助为

货币性资产的，按照收到或应收的金额计量。政府补助为非货币性资产的，按照

公允价值计量；公允价值不能可靠取得的，按照名义金额计量。 

政府文件规定用于购建或以其他方式形成长期资产的，作为与资产相关的政

府补助；政府文件不明确的，以取得该补助必须具备的基本条件为基础进行判断，

以购建或其他方式形成长期资产为基本条件的作为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除此

之外的作为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 

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用于补偿以后期间的相关费用或损失的，确认为递

延收益，并在确认相关费用的期间计入当期损益；用于补偿已发生的相关费用或

损失的，直接计入当期损益。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确认为递延收益，在相关

资产使用寿命内平均分配，计入当期损益。但按照名义金额计量的政府补助，直

接计入当期损益。 

 

（19）职工薪酬 

职工薪酬指本公司为获得职工提供的服务或解除劳动关系而给予各种形式

的报酬或补偿。职工薪酬包括短期薪酬、离职后福利和其他长期职工福利。 

根据中国有关法律法规，本公司中国境内员工必须参加由政府机构设立和管

理的社会保障体系，包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住房公积金和其他社会保障制度。

本公司还为员工设立了长江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企业年金计划。本公司对上述

社会保障的义务为根据工资总额的规定比例向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缴纳保险统筹

费用。除此之外，本公司不负有重大的进一步支付员工退休福利的法定义务或推

定义务。上述费用于发生时计入当期损益。 

 

（20）所得税 

所得税包括当期所得税和递延所得税。除与直接计入所有者权益的交易或者

事项相关的计入股东权益外，均作为所得税费用或收益计入当期损益。 

本公司对于当期和以前期间形成的当期所得税负债或资产，按照税法规定计

算的预期应交纳或返还的所得税金额计量。 

本公司根据资产与负债于资产负债表日的账面价值与计税基础之间的暂时

性差异，以及未作为资产和负债确认但按照税法规定可以确定其计税基础的项目

的账面价值与计税基础之间的差额产生的暂时性差异，采用资产负债表债务法计

提递延所得税。 

各种应纳税暂时性差异均据以确认递延所得税负债。除非应纳税暂时性差异

是在以下交易中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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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以下特征的交易中产生的资产或负债的初始确认：该交易不是企业合并，

并且交易发生时既不影响会计利润也不影响应纳税所得额或可抵扣亏损； 

对于可抵扣暂时性差异、能够结转以后年度的可抵扣亏损和税款抵减，本公

司以很可能取得用来抵扣可抵扣暂时性差异、可抵扣亏损和税款抵减的未来应纳

税所得额为限，确认由此产生的递延所得税资产。除非可抵扣暂时性差异是在以

下交易中产生的：该交易不是企业合并，并且交易发生时既不影响会计利润也不

影响应纳税所得额或可抵扣亏损； 

本公司于资产负债表日，对于递延所得税资产和递延所得税负债，依据税法

规定，按照预期收回该资产或清偿该负债期间的适用税率计量，并反映资产负债

表日预期收回资产或清偿负债方式的所得税影响。 

于资产负债表日，本公司对递延所得税资产的账面价值进行复核。如果未来

期间很可能无法获得足够的应纳税所得额用以抵扣递延所得税资产的利益，减记

递延所得税资产的账面价值。于资产负债表日，本公司重新评估未确认的递延所

得税资产，在很可能获得足够的应纳税所得额可供所有或部分递延所得税资产转

回的限度内，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 

如果拥有以净额结算当期所得税资产及当期所得税负债的法定权利，且递延

所得税与同一应纳税主体和同一税收征管部门相关，则将递延所得税资产和递延

所得税负债以抵销后的净额列示。 
 

（21）公允价值计量 

公允价值，是指市场参与者在计量日发生的有序交易中，出售一项资产所能

收到或者转移一项负债所需支付的价格。本公司以公允价值计量相关资产或负债，

假定出售资产或者转移负债的有序交易在相关资产或负债的主要市场进行；不存

在主要市场的，本公司假定该交易在相关资产或负债的 有利市场进行。主要市

场(或 有利市场)是本公司在计量日能够进入的交易市场。本公司采用市场参与

者在对该资产或负债定价时为实现其经济利益 大化所使用的假设。 

以公允价值计量非金融资产的，考虑市场参与者将该资产用于 佳用途产生

经济利益的能力，或者将该资产出售给能够用于 佳用途的其他市场参与者产生

经济利益的能力。 

本公司采用在当前情况下适用并且有足够可利用数据和其他信息支持的估

值技术，优先使用相关可观察输入值，只有在可观察输入值无法取得或取得不切

实可行的情况下，才使用不可观察输入值。 

 

（22）或有负债 

或有负债指由过去的事项引起而可能需要本公司承担的义务。由于该等义务

发生的机会由某些不能由本公司完全控制的事件而决定，或是由于该等义务的经

济利益的流出并不能可靠地计量，因此本公司不确认该等义务。当上述不能由本

公司完全控制的事件发生或该等义务的经济利益的流出能够可靠地计量时，则将

其确认为预计负债。 
 

（23）重大会计判断和估计 

编制财务报表要求管理层作出判断、估计和假设，这些判断、估计和假设会

影响收入、费用、资产和负债的列报金额以及资产负债表日或有负债的披露。然

而，这些假设和估计的不确定性所导致的结果可能造成对未来受影响的资产或负



                                            2013 年年度信息披露报告 

16 
 

债的账面金额进行重大调整。基于过往经验及其他因素，包括对在有关情况下视

为合理的未来事件的预期，本公司对该等估计及判断进行持续评估。 
 

重大判断 

在应用本公司的会计政策的过程中，管理层作出了以下对财务报表所确认的

金额具有重大影响的判断： 
 

金融资产的分类 

本公司将金融资产分类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

产、持有至到期投资、贷款和应收款项及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进行金融资产分类

需要管理层作出判断。进行判断时，本公司考虑持有金融资产的目的、遵循企业

会计准则的要求以及其对财务报表列报的影响。 
 

可供出售权益金融工具的减值准备 

本公司认为当公允价值出现严重或非暂时性下跌时，应当计提可供出售权益

金融工具的减值准备。对严重和非暂时性的认定需要管理层作出判断。进行判断

时，本公司考虑以下因素的影响：股价的正常波动幅度，公允价值低于成本的持

续时间长短，公允价值下跌的严重程度，以及被投资单位的财务状况等。 

 

会计估计的不确定性 

以下为于资产负债表日有关未来的关键假设以及估计不确定性的其他关键

来源，可能会导致未来会计期间资产和负债账面金额重大调整。 
 

运用估值技术估算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 

在缺乏活跃市场情况下，公允价值乃使用估值技术估算，该等方法包括参考

熟悉情况并自愿交易的各方 近进行的市场交易中使用的价格、参照实质上相同

的其他金融工具的当前公允价值、现金流量折现法和期权定价模型等。参照其他

金融工具时，该等工具应具有相似的信用评级。 

对于现金流量折现分析，估计未来现金流量及折现率乃基于现行市场信息及

适用于具有相似收益、信用质量及到期特征的金融工具的比率所作出的 佳估计。

估计未来现金流量受到经济状况、于特定行业的集中程度、工具或货币种类、市

场流动性及对手方财务状况等因素的影响。折现率受无风险利率及信用风险所影

响。 
 

递延所得税资产 

在很可能有足够的应纳税所得额用以抵扣可抵扣亏损的限度内，应就所有尚

未利用的可抵扣亏损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这需要管理层运用大量的判断来估计

未来取得应纳税所得额发生的时间和金额，结合纳税筹划策略，以决定应确认的

递延所得税资产的金额。 
 

3、税项 

本公司主要税项及其税率列示如下: 

所得税  – 按现行税法与有关规定所确定的应纳税所得额的

25%计缴。 

营业税  – 按营业收入(依法可免征营业税的收入除外)的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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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缴。应税收入主要包括管理企业年金、养老保

障产品取得的管理费收入、证券买卖取得的买卖

差价等。 

城市维护建设税  – 按实际缴纳的营业税的7%计缴。 

教育费附加  – 按实际缴纳的营业税的3%计缴。 

地方教育费附加  按实际缴纳的营业税的2%计缴。 

河道管理费附加  按实际缴纳的营业税的1%计缴。 

代扣缴个人所得税  –

 

本公司支付予员工的薪金及所得额，由本公司按

税法代扣缴个人所得税。 

 
4、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变更的说明 

2014年 1至 3月，财政部制定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39号——公允价值计量》、

《企业会计准则第 40 号——合营安排》；修订印发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30 号—

—财务报表列报》、《企业会计准则第 9 号——职工薪酬》、《企业会计准则第 33

号——合并财务报表》、《企业会计准则第 2 号——长期股权投资》。上述 6 项会

计准则均自 2014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但鼓励在境外上市的企业提前执行。本公

司在编制 2013 年度财务报表时，执行了上述 6 项会计准则，并按照相关的衔接

规定进行了处理。 

上述会计准则的变化，除导致新制定或修订部分会计政策外，不会对本公司

的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本年度无重大会计估计变更。 

 

5、财务报表重要项目的明细 

（1）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2013年 12月 31 日 2012年 12月 31 日

债权型投资 

 金融债 4,854,213 ‐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无为交易性金融资产，且其投资变
现不存在重大限制。 

 

（2）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2013年 12月 31 日 2012年 12月 31 日

债券 

交易所 ‐ 6,000,000

本公司未将担保物进行出售或再担保。 

 

（3） 定期存款 

 2013年 12月 31 日 2012年 12月 31 日

到期期限 
1 年以内(含 1 年) - 30,000,000

3 年至 5 年(含 5 年) 50,000,000 50,000,000

合计 50,000,000 80,000,000

 

（4）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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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 12月 31 日     2012年 12月 31 日

债权型投资 

  金融债 19,913,020 20,080,740

  企业债 271,130,477 239,601,249

 
股权型投资 

基金 73,634,235 114,325,792

 364,677,732 374,007,781

减：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减值准备 160,467 333,250

合计 364,517,265 373,674,531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减值准备的变动如下： 
 

    年初数      本年计提  本年减少  年末数 

        转回  转销 

 2013 年 
 可供出售股权型工具  333,250     -      - 172,783  160,467 
 
 2012 年 
 可供出售股权型工具  -  333,250     -      -  333,250 

 

（5） 归入贷款及应收款的投资 
 

  2013年 12月 31 日     2012年 12月 31 日

债权投资计划 85,009,146 45,012,338

 

（6） 存出资本保证金 
 

  2013年 12月 31 日 2012年 12月 31 日

 

年初余额  180,000,000 160,000,000

本年变动  ‐ 20,000,000

 

年末余额  180,000,000 180,000,000

 
根据有关规定，保险公司按注册资本20%计算的资本保证金可以以不短于1年的定期

存款存入符合保监会规定的银行。 
 
  2013年12月31日 

  金额 存放形式    存放期限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50,000,000 定期存款    5年零1个月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30,000,000 定期存款    5年零1天
     

合计  180,000,000    

     
           

  2012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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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额 存放形式    存放期限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50,000,000 定期存款    5年零1个月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30,000,000 定期存款    5年零1天

     
合计  180,000,000      

     

（7） 固定资产 
 

  2013年 

  电子设备

办公家具及

其他设备 运输工具  合计

         

原值  19,360,017 3,691,087 2,828,388  25,879,492

累计折旧  16,963,385 3,118,242 2,609,847  22,691,474

固定资产净值  2,396,632 572,845 218,541  3,188,018

 

2012年 

  电子设备

办公家具及

其他设备 运输工具  合计

原值  19,267,528 3,638,009 2,828,388  25,733,925

累计折旧  16,356,083 2,727,176 2,387,758  21,471,017

固定资产净值  2,911,445 910,833 440,630  4,262,908

 

（8） 无形资产 
    软件使用权

原价：   

2012年12月31日    34,760,774

2013年12月31日    35,252,674

 

累计摊销：   

2012年12月31日    33,848,124

2013年12月31日    34,760,176

 

账面价值   

2012年12月31日    912,650

   

2013年12月31日    492,498

 

（9）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2013年 12月 31 日 2012年 12月 31 日

债券 
银行间 39,799,720 9,699,875

交易所 14,587,964 15,000,000

合计 54,387,684 24,699,8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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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应付职工薪酬 

2012年末应付职工薪酬为应付未付的职工工资、绩效奖金、社会统筹保险费等，

共计56,793,837元。 

 

（11） 其他业务收入 

单位：人民币元 

  2013年度 2012年度

企业年金管理费收入  111,534,158 86,034,100

其他管理费收入  7,824,876 3,935,482

其他  360,220 235,779

合计  119,719,254 90,205,361

 

（12） 投资收益 

单位：人民币元 

  2013年度 2012年度

出售债券投资净收益/（损失）  (298,623) 1,606,305

出售基金投资净收益/（损失）  3,062,863 (8,289,357)

出售股票投资净收益/（损失）  ‐ 13,552

债券利息收入  16,480,329 15,054,223

基金红利收入  2,365,499 2,025,076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利息收入  272,489 66,456

银行存款及存出保证金利息收入  11,736,873 16,033,589

合计  33,619,430 26,509,844

 

（13） 其他综合收益 

单位：人民币元 

        2013年度     2012年度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当期未实现利得净额   1,050,435 7,066,301

当期转入损益的净额   (3,133,379) 6,639,635
当期计入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减值损失

的金额   ‐ 333,250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产生的所得税影响   ‐ ‐

合计   (2,082,944) 14,039,186

 

6、或有事项、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和表外业务的说明 

截至资产负债表日，本公司并无须作披露的重大或有事项。 

截至本财务报表批准日，本公司无重大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 

截至资产负债表日，本公司仅开展企业年金管理业务、养老保障委托管理业

务以及养老保险资产管理产品业务等信托型业务。企业年金、养老保障委托管理

及养老保险资产管理产品业务属于表外业务，其资产、负债情况不在本公司的资

产负债表中体现。本公司的财务报表中反映了与上述业务相关的管理费收入和企

业年金基金投资管理风险准备金。 

 

7、对公司财务状况有重大影响的再保险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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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资产负债表日，本公司无对财务状况有重大影响的再保险事项。 

 

8、企业合并、分立说明 

截至资产负债表日，本公司无企业合并、分立事项。 

 

9、重大会计差错更正的说明 

本公司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 

 

10、合并报表的合并范围 

本公司无需编制合并报表。 
 

（六）审计报告的主要审计意见 

本公司于 2013年聘请了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

“安永”）担任本公司审计机构。本公司 2013年年度财务报告已经安永审计，并

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签字注册会计师为郭杭翔和陈奇。 
 

三、风险管理状况信息 

（一）风险评估 

2013 年，本公司进一步完善董事会、董事会审计、风险与关联交易委员会

领导下的公司全面风险管理体系，持续打造符合受益人利益 大化原则和适应专

业化、信托型养老金管理公司建设要求的全面风险管理体系，紧紧围绕资产管理、

业务创新主线，进一步完善以追求长期稳健绝对回报为目标的具有养老金特色的

资产风险管理体系，探索与全国业务拓展相适应的操作风险管理模式，推进业务

创新的政策研究和服务配套，加强风险管理的预见性和有效性，动态监控各类风

险符合公司的风险容忍度，确保公司经营和养老金管理的安全稳健。 
本公司在养老金的受托管理、账户管理、投资管理以及自有资金投资等运营

过程中，主要可能面临市场风险、信用风险和操作风险。 

1、市场风险 

（1）识别和评价 

市场风险是指由于利率、汇率、权益价格、通货膨胀水平、国际政治和经济

不稳定、突发性灾害事件等因素的不利变动而使公司在资本市场投资遭受非预期

损失的风险。 

（2）主要管理措施 

本公司通过各种措施加强对国内外宏观经济、经济产业政策、市场情况等多

方面对资本市场影响因素的敏感度和及时有效的分析，完善投资风险管理度量指

标，做好面对市场风险的控制措施及风险预算。 

本公司秉持适度收益、稳健投资的原则，综合运用敏感性测试、压力测试和

情景分析等技术方法，通过深入细致地投资研究分析及持续优化资产配置等手段，

分散、规避市场风险的可能负面影响。 

本公司在抓好组合层面下行风险管控机制落实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类属资

产安全垫和下行风险管理，严格执行类属资产风险管控细则，试行和完善固定收

益类资产和权益类资产各自独立的下行风险监控和安全垫设置机制，并根据组合

波动情况，有效预警了组合安全垫消耗，规避了部分组合阶段性大幅回撤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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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信用风险 

（1）识别和评价 

信用风险是指公司投资的债券由于债务人或交易对手不能履行或不能按时

履行其合同义务，或者信用状况的不利变动而导致的资产损失风险。 

（2）主要管理措施 

本公司已建立完善的信用风险评估机制以及信用风险预警机制，对所有拟投

资的信用类产品以及拟交易的对手均预先进行内部信用评估，对信用风险进行管

理。 

本公司已建立完善的信用风险管理制度体系，并通过对行业的分析研究，实

施分行业的信用风险管理控制，涵盖信用风险管理的操作流程、敞口管理、评估

方法、危机处理等各个环节，采取事前信用评估、事中敞口管理、事后跟踪预警

的全程管控，严格控制包括各类创新业务在内的信用风险。 

本公司高度重视持仓信用类产品的信用风险跟踪监控，密切跟踪持仓信用类

产品发行人、担保人年报、半年报披露情况，进行个案跟踪评估以及批量跟踪检

视，确保持仓信用类产品的信用风险可控。 

本公司根据日常评估数据的积累，同时借鉴外部评级机构经验，不断扩展信

用风险行业评级模板，同时对原有行业评级模板进行修改完善。 

3、操作风险 

（1）识别和评价 

操作风险是指由于不完善的内部操作流程、人员、系统或外部事件而导致直

接或间接损失的风险，包括法律及监管合规风险。 

（2）主要管理措施 

本公司致力于通过建立健全标准化的业务处理流程和作业细则，定期开展对

业务操作流程关键风险点的识别和评估，执行风险管理部门派驻检查机制，建立

涵盖各业务部门的兼职合规内控专员队伍等方式，持续完善内部控制体系建设，

不断强化对操作风险的管理。同时，本公司结合产品开发和创新业务开展情况，

及时进行操作制度、流程和细则的更新和完善。 

本公司以标准化业务模式为基础，持续建立和完善包括全国业务受理、待遇

支付、收付费管理、业务单证管理等相匹配的后台作业标准化体系，同时强化业

务合规审核，并通过专项业务检查，降低特殊操作引发的运营差错，有效控制操

作风险。 

本公司结合公司各项业务创新，重点加强对新业务、新产品的运营流程风险

控制，并对业务创新过程中的各类风险及时识别，有效管控创新过程中的操作风

险。 

 

（二）风险控制 

1、公司风险管理组织体系简要介绍 
本公司已建立由董事会负 终责任、管理层直接领导、以风险管理机构为依

托，相关职能部门密切配合，覆盖所有业务单位的全面风险管理组织体系。 

本公司董事会是本公司全面风险管理的 高决策机构，对全面风险管理工作

的有效性负责。本公司董事会下设“审计、风险与关联交易管理委员会”，在董

事会授权下履行相关全面风险管理职责。 

本公司管理层根据董事会授权，履行全面风险管理的具体责任，并由指定高

管负责全面风险管理工作，负责全面风险管理工作的高管不同时分管销售和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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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 

本公司设立风险管理委员会，委员会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由本公司高管担

任，履行全面风险管理职责。 

本公司设立合规与风险管理部，独立于销售、投资、财务等部门，并参加或

列席本公司产品开发委员会、战略资产配置委员会、投资决策委员会等相关委员

会。 

本公司各职能部门和业务单位各司其职，接受本公司合规与风险管理部的组

织、协调和监督，对各自的风险管理的有效性负责。 

2、公司风险管理总体策略及执行情况 

2013 年，本公司紧紧围绕年初制定的年度风险指引，并结合实际情况，同

时按照《人身保险公司全面风险管理实施指引》的相关要求，遵循一致性、匹配

性、全面性、全员参与、定量与定性相结合以及不断优化的原则，着力于建立与

自身业务性质、规模和复杂程度相适应的全面风险管理体系，有效开展风险管理

工作。 

2013 年，本公司聚焦资产风险管理，通过对市场风险和信用风险的控制，

进一步加强类属资产安全垫和下行风险管理，强调权益资产的绝对回报要求，坚

决回避低等级信用债，实现了稳健的投资收益。 

2013 年，本公司严格控制各类风险，在创新业务开拓及日常业务运营过程

中未出现突破风险容忍度和风险限额的情况，各项业务稳健有序开展。 

通过上述风险管理流程及措施，本公司对各类风险进行了有效控制，2013

年，本公司全面风险管理各组织机构均勤勉、尽职地履行了各自的职责，本公司

未发生重大风险事件，各项业务均依法合规、稳健有序开展。 

 

四、产品经营信息 

目前，本公司仅经营企业年金管理业务、养老保障委托管理业务以及养老保

险资产管理产品业务等信托型业务，暂不涉及其他保险产品的经营。 

截至 2013 末，本公司已受托管理集合型企业年金计划 4 个，单一计划企业

年金计划 21 个，其中集合型企业年金计划主要包括有金色晚晴（集合型）企业

年金计划、金色林荫（集合型）企业年金计划、金色交响（集合型）企业年金计

划、金色创富（集合型）企业年金计划。 

截至 2013年末，本公司受托管理企业年金基金资产余额 367.87亿元，较 2013

年初增长 52.65 亿元；本公司投资管理企业年金基金资产总计 358.02 亿元，较

2013年初增长 120.61亿元；本公司管理的企业年金个人账户总计 76.95万户。 

2013年，本公司受托管理的企业年金缴费总计 45.95亿元。 

截至 2013 年末，本公司管理养老保障委托管理产品 1个，资产规模为 13.14

亿元，较 2013年初增长 7.5亿元。 

 

五、偿付能力信息 

由于本公司经营企业年金管理业务、养老保障委托管理业务以及养老保险资

产管理产品业务等信托型业务，暂不涉及其他保险产品的经营，因此不适用偿付

能力的信息披露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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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其他事项 

（一）2013年 6月 14日，本公司收到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长江

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修改章程的批复》（保监发改［2013］553号），同意《公

司章程》中有关经营范围等条款的变更。本次公司经营范围具体变更情况如下： 

1、变更前：团体养老保险及年金业务；个人养老保险及年金业务；短期健

康保险业务；意外伤害保险业务；上述业务的再保险业务；国家法律、法规允许

的保险资金运用业务；经中国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2、变更后：团体养老保险及年金业务；个人养老保险及年金业务；短期健

康保险业务；意外伤害保险业务；上述业务的再保险业务；受托管理委托人委托

的以养老保障为目的的人民币、外币资金；开展养老保险资产管理产品业务；国

家法律、法规允许的保险资金运用业务；经中国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二）本公司于 2013 年与浦发银行签署了自有资金投资资产托管和投资等

持续性关联交易协议，并经本公司 201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该协

议有效期从 2013年至 2015年，将本公司与浦发银行之间已经发生及未来可能发

生的自有资金的各项运营管理业务纳入持续性关联交易管理范围。上述事项本公

司已于 2013年 12月 31日作为临时信息披露报告于本公司网站对外披露。 

截至 2013 年末，上述持续性关联交易协议执行情况正常。 

 

 

 

 

长江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四月二十三日 
 


